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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提供集资住
房1套；
2.配备办公实
验 用 房 和 工
作助手；
3.配偶符合条
件 的 可 随 调 
,或 者 为 配 偶
或 一 名 子 女
安 置 学 校 发
放 薪 酬 的 工
作岗位。

1 . 我 校 学 科 建
设急需人才,安
家 费 和 科 研 启
动 费 可 适 当 上
浮；
2 .符 合 省 市 人
才 引 进 政 策
的 ， 学 校 协 助
落 实 相 关 事
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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